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总院体检科办公 、餐厅用房改造项目。
二、项目概况
1、项目为总院体检科办公 、餐厅用房改造项目，项目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和平路138号柳州工人医院总院门诊负一楼体检科，改造建筑面积约216㎡。
三、项目内容
项目为总院体检科办公 、餐厅用房改造项目，包含：
[bookmark: _GoBack]1、医生办公室及顾客等待候诊区改造面积约 104㎡，包含拆除清运、轻钢龙骨隔墙和VIP 区护墙板墙面（轻钢龙骨+奥松板+饰面板）、吊顶、乳胶漆墙面、门以及电源照明等；
2、体检科餐厅改造面积约 112㎡ ，包含拆除清运、轻钢龙骨隔墙和门、 吊顶、乳胶漆墙面、以及电源照明和给排水管线等；
五、投标人/供应商资格条件
1、投标人需为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具备法人资格。
2、参与单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3、参与单位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三证合一除外）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5、参与单位有效的“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国税或地税，三证合一除外）；
▲6、标书中应注明该单位相关业绩；
六、招标要求
1、应标方负责项目所有工程内容的安装及施工。
▲2、维保期至少2年。 
3、施工过程中不得影响医院正常运行。
4、装修风格与院区风格统一，工程主要材料需提前准备样板供院方选择，经院方选定后方能进行订货施工。
5、工程现场施工必须符合建筑消防安全规范要求。
6、施工过程中应标单位需安排专业工程师进行现场施工管理工作。
七、合同工期及报价方式
▲1、签订合同后，45天内完成所有工程内容施工；
2、投标单位必须提供工程量清单预算报价，项目竣工后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进行结算。 


